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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关工委〔2O19〕 17 号 

转发中国关工委 中央政法委等五部门关于 

开展第四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 

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关工委、政法委、司法局、团委、法学会， 

省直机关、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广铁集团、茂名石化公司

关工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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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论述和 “七五”普法规划，加强青少年的法治教育，中国关

工委、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共青团中央、中国法学会联合 

下发了《关于开展第四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 	青少年 

普法教育活动的通知》。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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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工委〔2019) 7号 

关于开展第四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 

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委（集团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政法委、司法厅 

（局）、团委、法学会：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加强青少年普

法教育，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不仅是加强对青少年的保护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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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青少年犯罪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百年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法治宣传教育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加强青少年普法教育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和“七五”普法规划，加强青少年的法治教

育，中国关工委、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共青团中央、中国法学 

会决定共同举办第四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 	青少年普法 

教育活动。 

活动宗旨 

通过组织青少年参加“关爱明天、普法先行”主题教育活

动，加强中小学生的法律启蒙和法律常识教育，培养他们是非分

辨能力，自我保护意识和守法观念；加强大中专学生法律基础理

论教育，牢固树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增强法治观念， 

逐步提高青少年整体法律素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活动时间 

2019年4月至2021年12月 

活动内容 

（一）开展《宪法》学习。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把“突

出学习宣传宪法”摆在首要位置。坚持在广大青少年中普遍开展

宪法宣传教育，大力宣传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根本任务， 

宣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宪法基本内容，通过广泛组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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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开展普法培训、宣教体验结合等方式，不断创新宣传形式， 

增强宪法宣教实效。通过了解宪法知识，理解宪法理念，领会宪法

精神，不断增强宪法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切实提高广大青

少年的宪法意识，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基本理念，坚决维护宪

法尊严，将宪法理念深入人心，促进推动宪法的全面实施。 

开展《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学习。围绕青少年成长中的热点问题，引导他们通过学习， 

提高依法保护自己的意识，广泛开展青少年自护教育。通过学

习，使他们懂得作为一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能够在日常学习生

活中，采用合法方式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利，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与义务；使他们知道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采取正确方

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使他们明白公民不得滥

用权利和自由，而应依照法律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各项自由。 

教育广大青少年做到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依法办事， 

依法律己，以法律作为行为选择的首要标准。 

开展《国旗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等学

习。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维护国旗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

的荣誉和尊严，热爱国旗是爱国主义的体现。把《国旗法》的宣

传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同时加强对“一国两制”等政

策的学习，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激发他们热爱祖国

的锦绣河山，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热爱祖国各民族，树立维护

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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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的学习，使青少年增强交

通安全意识和防灾减灾意识，提高文明素质，从小养成自觉遵法

守法良好行为，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青少

年交通、灾害伤亡伤害事故。 

四、活动形式 

积极组织宣讲，加强示范引导。以《宪法》《民法》 

《国旗法》等法律法规为重点，积极开展青少年法治宣讲活动。 

加强青少年普法讲师团和关爱工作团建设，广泛邀请法律专业人

士、 “五老”及普法志愿者参与，组织进学校、进社区、进监所

开展主题宣讲、关爱帮扶等活动；发动普法讲师团成员开展万场

送法实践活动。培育一批优秀普法讲师团和讲师，积极推广先进

经验和典型事迹，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深入法治宣传，传播法治文化。按照党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新要求，开发法治文化产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根据《宪法》《民法》《国旗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内容，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特点，编

发《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系列挂图》，以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

形式展示青少年法律常识。充分利用校园、街道、机关等公告宣

传栏进行张贴，推送法治教育知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

播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展示社会主义法治形象。 

开展普法培训，加强队伍建设。根据“七五”普法规

划，法治教育坚持从青少年抓起，切实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将法治教育纳入“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

部署要求，开展“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高级研修班”培训。加强

法治副校长、法治课教师、法治辅导员及青少年普法讲师团成员

等有关人员培训，使他们准确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精神和

法律知识，提高知识储备和宣讲水平，在青少年普法工作中发挥

正确的引领作用。 

（四）创新教育方式，注重总结交流。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

平台，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使微信、微博、微电

影、客户端等互联网技术更好地服务于青少年普法活动。在发挥

法治宣传教育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根据青少年的

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组织开展演讲辩论比赛、书画创作、 

模拟法庭、小品表演等形式多样的体验教育活动。适时推荐优秀

法治影视作品及书籍，使法治宣传和法治实践相结合，形成普法

教育合力，增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实效。适时召开“关爱 

明天、普法先行” 	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工作会议，认真总结 

推广吝地区各部门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好经验、好做法，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带动作用；邀请青少年法律专家学

者，开展社会热点研讨和权威法律解读，积极引导社会法治新风

尚。探索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创新理念、机制、载体和方

式方法，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不断深入。 

五、活动要求 

（一）加强活动组织。各地要充分认识开展青少年普法教育 



活动的重要意义，关工委、政法委、司法、团委、法学会等有关

部门，发挥各自优势，把主题教育活动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高度

重视、周密部署，积极动员中小学校和未成年人广泛参与，确保

各项工作及时有效开展。 

发挥“五老”作用。充分发挥“五老”在青少年普

法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将青少年普法教育渗透到关爱留守流动儿

童、结对帮扶帮教等工作中，帮助问题少年和失足青少年转化思

想、远离恶习、改邪归正，解决特殊青少年群体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需求问题，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加强活动宣传。及时总结本地活动情况，对活动中涌

现出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推广，进一

步扩大“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活动的影响。 

六、联系方式 

定期召集主办单位联席会议，加强联系与沟通，增强青少年

普法教育的适应性和实效性。为使该活动顺利开展与实施，日常

工作由中国关工委办公室联络处负责协调，日常发文和具体活动

由中国关工委事业发展中心承办。 

联 系 人：姚 垂 熊 雄 

联系电话：010-65236553 010-651 20200 

电子邮箱：gamtpfxx@l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601房间 



中国 



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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